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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和“洗钱”具有很多相同之处：①对象的特定性相同，都是

资金。②主要手段相同，都是利用现金、支付结算工具、电子

货币、网上交易改变资金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

的行为。只不过“洗钱”指将犯罪或其他非法手段获得的金钱

变成合法资金的过程。“倒钱”不一定是违法所得的钱，也不

好确定资金来源的合法性。正因为“倒钱”行为与“洗钱”行为

有很多相似之处，虽不能肯定说“倒钱”是违法行为，但高校

财务内部人员“倒钱”行为也应该禁止。

二、几点完善建议

1. 实施无现金报账业务要以能更好地为广大师生服务

为第一宗旨，而不能出于自利目的，以减轻财务人员工作量

等为第一宗旨。

2. 实施无现金报账业务要考虑成本效益。要和银行签订

一揽子费用总额协议，量化财务费用，一次性付费，不能单笔

付费，否则不划算。

3. 要考虑高校自身教职工人数、在校生人数、年教育事

业财政拨款数、年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数以及当地

银行的网络科技发展水平，权衡利弊，决定是否实施。

4. 已经实施无现金报账业务的高校要不断总结经验，完

善无现金报账业务流程和规章制度建设，最大可能地克服、

减少先进结算方式带来的消极影响。

5. 对于无现金报账业务，在国家还没有出台先进结算方

式配套措施政策前，高校财务部门还是要自觉遵守国务院颁

布的《现金管理条例》中规定的现金结算起点和结算范围，共

同维护国家金融秩序。

6. 对实施无现金报账业务中出现的高校财务内部人员

“倒钱”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要通过完善无现金报账业务技术

层面和制度层面解决。对实施无现金报账业务同时出现的一

些不良行为要以预防为主，坚决制止。高校内审部门要及时

加强金融结算纪律的监管，避免因金融结算工具、方式的创

新监管不力或失控带来财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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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执行《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的一点改进

罗水秀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摘要】 2012年2月7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的批复（国函［1996］81号）的规定，修订后的《事业单

位财务规则》（以下简称《新规则》）于2012年4月1日施行。《新规则》对已经施行了16年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进行了创新

改革。本文根据《新规则》对高校收支科目、收入支出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高校对收入和支出的核算要求。

【关键词】事业单位财务规则 变化 科目报表构想

一、《新规则》下增设会计科目的设想

相较于之前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新规则》在收入、

支出、年终结转与专用基金四个方面做出了较大的变化，但也

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改进。

参照《财政部关于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后事业单位会计核

算的问题的通知》（财会［2006］10号）、《关于中央级事业单位

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会计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财会

［2010］5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

余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0］7号）以及新《规则》的

有关规定，为了加强对财政投入资金的核算，以及进一步规

范非财政补助结转、结余及其分配的会计处理，结合笔者在

高校财会实际工作经验，建议如下：

其一，在收入类科目中增设“财政拨款收入”和“非财政

拨款收入”两个一级会计科目，分别核算事业单位按资金来

源性质区分的不同款项；原来的“财政补助收入”和“事业收

入”两个一级平行会计科目变为“财政拨款收入”的两个一级

平行明细科目，分别核算从“各类财政拨款”和“财政专户核

拨”的收入。

其二，在支出类科目中“事业支出”下增设两个一级明细

科目“财政拨款支出”、“非财政拨款支出”，以及两个二级明

细科目“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分别核算事业单位使用财

政拨款和非财政拨款支付的事业支出。

其三，年终时在“事业结余”科目中增设“财政拨款结转

和非财政拨款结转”两个一级明细科目，以及两个二级明细

科目“基本支出结转和项目支出结转”分别核算。

现对《新规则》高校会计核算科目设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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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入类相关会计科目。

（1）当收到各类财政拨款时：借：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

款额度；贷：财政拨款收入——财政补助收入——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当收到从财政专户核拨资金时：借：银行存款/零余额

账户用款额度；贷：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基本支

出（项目支出）。

（3）当收到非财政拨款时：借：银行存款；贷：非财政拨款

收入——其他收入——基本支出（项目支出）。

2. 支出类相关会计科目。

（1）当发生财政拨款支出时：借：事业支出——财政拨款

支出——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

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

出——《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的“款”级

科目；贷：财政拨款收入——财政补助收入——基本支出（项

目支出）/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基本支出（项目支

出）/银行存款等。

（2）当发生非财政拨款支出时：借：事业支出——非财政

拨款支出——其他支出——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工资

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基本建设

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经济

分类科目的“款”级科目；贷：银行存款等。

3. 年终结转时相关会计科目。

（1）年终结转各类财政拨款收入时：借：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补助收入——基本支出（项目支出）；贷：事业结余

——财政拨款结转——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结转。

（2）年终结转财政专户核拨资金时：财政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基本支出（项目支出）；贷：事业结余——财政拨

款结转——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结转。

（3）年终结账非财政拨款收入时：借：非财政拨款收入

——其他收入——基本支出（项目支出）；贷：事业结余——

非财政拨款结转——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结转。

（4）年终结转财政拨款支出时：借：事业结余——财政拨

款支出结转——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结转；贷：事业支出

——财政拨款支出——基本支出（项目支出）。

（5）年终结转非财政拨款支出时：借：事业结余——非财

政拨款支出结转——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结转；贷：事业

支出——非财政拨款支出——其他支出——基本支出（项目

支出）。

通过上述结转后，分析“事业结余”各个明细科目的情

况：当“事业结余——财政拨款支出结转——基本支出（项目

支出）结转”和“事业结余——非财政拨款支出结转——项目

支出结转”为贷方余额时，不进行“结余分配”科目参与分配，

下一年度按照原用途继续使用；若出现借方余额则转入“事

业基金”科目进行弥补。当“事业结余——非财政拨款支出结

转——基本支出结转”为贷方余额时，进行“结余分配”科目

参与分配，按规定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剩余部分转入事业基

金用于弥补以后年度单位收支差额；若出现借方余额则转入

“事业基金”科目进行弥补。

经过上述年终会计核算，能清晰地反映各个方面的资金

来源、使用过程及年终财政拨款结转、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

转、结余资金的结转下年使用数和结余情况。

二、对《新规则》财务报表的设想思路

1. 设想思路。财政拨款是高校履行公益性职能的基本保

障，通过编制财政拨款收入支出表并作为主表纳入年度报告

体系，能够反映高校不同财政资金的来源和资金支出情况及

其增减变动，考核、分析资金的使用效果，从而有利于加强财

政拨款收入和支出的监管，保证财政拨款真正用于高校的事

业发展。

根据《新规则》内容的相关变化，对高校财政拨款收入支

出表设想如下：①财政拨款收入=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

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和基本支出）+事业收入（项目支出

和基本支出）；②财政拨款支出=财政拨款支出（项目支出和

基本支出）；③财政拨款结转=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事

业收入（项目支出）-财政拨款支出（项目支出）；④财政拨款

结余=财政补助收入（基本支出）+事业收入（基本支出）-财

政拨款支出（基本支出）。

2.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表框架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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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一、年初财政补助结转结余

（一）基本支出结转

（二）项目支出结转

（三）项目支出结余

二、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一）财政补助收入

1.基本支出

2.项目支出

（二）事业收入

1.基本支出

2.项目支出

三、本年财政拨款支出

（一）基本支出

（二）项目支出

四、年末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一）基本支出结转

（二）项目支出结转

（三）项目支出结余

期初累计数 本月数 本年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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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表


